
 �
�
�
�
�
�
�
�
	


�

 

 

�
�
�

  �
�

 



目   录 
 

澳门地区土地管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78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90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10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节录） ................................. 1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 11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节录） ..................................... 1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节录） .............................................13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节录） .............................................138 

土地开发整理若干意见 ........................................................144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 ........................................................152 

外商投资开发经营成片土地暂行管理办法 ..........................159 

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 ..........163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168 

国土资源部意见 ...................................................................189 

 



1 话说中国的土地问题（八） 

澳门地区土地管理

澳门地区包括澳门半岛、凼仔岛和路环岛，自古以

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十六世纪中叶以后被葡萄牙逐步占

领，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国政府将恢复对澳门行

使主权。至一九九五年澳门人口 40 万，面积 22 平方公

里。由于土地资源的缺乏，土地在澳门的经济和社会活

动中的作用非常重要。 

▓土地的分类形式 

澳门土地按所有形式分为公用土地、私人业权土地

和专用土地。 

澳门的大部分土地属于公共财产，法律将其定为本

地区公用土地。公用土地必须获得占用许可方可使用或

占用。 

澳门长期以来实行的法律，承认和保护已办理产权

登记的私人土地所有权，居民还可以依法通过司法程序

对其经一定时效“和平占有”的土地享有完全的私人所

有权；政府还可以将不足以作正常建筑用途与私有土地

相连且难以由其他承租人有效利用的公有土地出售给私

人。私人业权土地的所有人依法可以转让、使用和继承

其土地并从中收益。全澳私人土地约有 1.5 平方公里。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共休法》的规定，

澳门的私有土地将冻结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以前

的水平。 

澳门法律规定凡不应作为公用或私人业权的土地，

概属本地区政府专用土地。政府可通过法律将公用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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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话说中国的土地问题（八） 

定为空置地段而拨为本地区专用土地；也可以通过购买

私人业权土地，而拨入本地区专用土地。 

未经永久性拨入私人业权制度或公用制度的土地即

为空置地段，是本地区专用土地，用于公共设施建设或

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将其批给。 

▓土地的出售、批给及占用 

（一）土地出让的形式。 

澳门政府在出让土地时根据不同情况通常采用开

投、免开投和公开竞争三种形式。开投是出让土地前由

政府向社会公开招标并根据标书情况决定其出让；免开

投是政府与受让人通过协商出让其土地；公开竞投是以

公开叫价的方式将土地出让给出价最高者。 

（二）土地的出售。 

可供出售的土地只限于不足作正常建筑用的零碎地

段并与申请人的完全业权土地相连，其他业主或相连地

段承批人也无可利用的土地。承购人必须与政府签订有

关合约保证由投得之日起三年内，完成规定的利用并得

到有关部门的证实。对规定期限内没有达到规定利用者，

政府有权将出售土地收回，其地上的所有改良物归政府

所有，承购人无权取得任何赔偿。 

（三）土地以租借方式批给。 

以租借方式批给，首先为临时性批给，其期限通常

不超过五年。如果在此期限内承批人遵守预先所定的最

低限度利用条件，并且完成确定性画界时，方得改为确

定性批给。 

租借方式批给的土地承批人不得分租。承批人须向

政府缴付使用权费和租借金。使用权费是开投或竞投所

得价款，免开投的按使用权价款表计算。使用权费于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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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临时性批给合约之前一次付清。租借金是从临时性批

给之日起计算按年向公库交付现金。免开投情况只适用

以下情况：将租赁方式批给改为租借方式；将无偿批给

改为有偿批给；不足作正常建筑用的零碎土地；澳督认

为对本地区利益适宜时。 

（四）土地以租赁方式批给。 

以租赁方式批给同样分为临时性批给和确定性批

给。临时性批给的期限由政府订定。租赁期在合约内订

明，但不得超过二十五年；可续期，但每次不应超过十

年。承批人有权分租，也可以在完成利用后申请改为租

借。 

承批人按月向政府交付租金，租金根据开投、竞投

或免开投的情况而定。免开投的租金不得低于政府制定

的租金表的标准。租金表根据地段位置、用途及经济条

件而制度和适时修正。 

（五）土地以准照占用。 

对于不适宜设立永久性权利的地段，通过以准照方

式取得临时性使用。以准照占用是以租赁合约为基础，

任何一方提前至少六十天作出通知，即可解约。 

占用的准照有效期为一年，期满前六十天内不申请

续期的，视为放弃占用。持照人向政府交付占用税。 

▓土地的取得及审批程序 

（一）取得土地权利的资格。 

澳门法律规定除有法定限制的除外，任何国籍的个

人或任何国别的团体，对不动产享有物业权的葡国的公

权团体均可以对澳门的土地取得权利或占用特别放可。

除有特别法例订定条件或限制外，凡非葡籍人士，必须

明确声明愿接受澳门法律管制，遵守当局的法院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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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关于批给可能引起诉讼时放弃任何外国法律保护或司

法程序。 

法律还规定可以取得无偿批给者只限于当地自治机

构、法律承认的宗教团体和公益团体。 

（二）审批土地的职权。 

澳门土地的审批权由澳督掌管，具体职权主要有：

制定、更改或撤销土地利用和保护计划；核准以出售、

租借及租赁方式批给市区或具有市区利益地段；根据有

关特别规定无偿批给地段；核准更改批给目的；核准将

公用地段拨入本地区专用土地或划给为具有法人权的公

共机构财产；将与公共利益有关的地段拨给公共机构依

照特别用途加以利用；核准土地权属关系人的变更，其

中包括有偿或无偿转让；核准将全部利用的租赁地段改

为租借；核准续期和取消临时性使用或占用地段；核定

批给土地的面积限额，用途及经营方式等。 

（三）澳门的土地批给程序。 

澳门土地批给程序除无偿批给和以准照占用适于特

别程序外，一般应遵守如下程序：批给的申请；有关机

构对申请应作出意见的报告；将地段临时性划界，随后

进行开投或竞投或免开投；临时性批给；颁发批给证书；

在公钞局及登记局以承批人名义作地段的临时登记和注

册；利用证明及确定性画界；确定性批给及登记。 

澳门在葡萄牙人长期管治下，形成的土地管理制度

是东西方文化和澳门自由港经济作用的结果。按照澳门

基本法，一九九九年澳门回归祖国时，除对殖民主义统

治及不利澳门发展的内容修改外，土地管理制度基本上

维持现状。 

@F04033626 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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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大事记 

一九四九年 

十月一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同年九月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必须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

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

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凡已实行土

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凡尚

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实

现耕者有其田。 

十一月七日 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正式成立地政

司，地政司主管农村土地改革，土地清丈、登记、土地

证的发放，城市房地产政策的规划，城市营建的计划考

核，公共房地产保护及其他有关地政事项。 

十二月八 --二十日 召开第一次全国农业生产会

议，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参加了会议。会议上提出，一九

五○年度办国营农场，扩大耕地面积 300万亩。 

一九五○年 

一月一日 中共中央关于没收教堂土地问题给中南

局的指示中指出，对教堂所有的土地，应一律没收，土

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 

一月十三日 政务院颁发《关于处理老解放区市郊

农业土地问题的指示》规定：没收地主土地、征收旧式

富农出租的土地，为了城市建设与工业发展之需要，一

律归国家所有；学田、族田及祠堂、寺庙、教堂、公共

社团等所有之土地一律收归国家所有。 

同日 农业部内部机构设置 12 个司局，其中设有土

地利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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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日 政务院关于春耕生产的指示对依法减租

保障一切耕种土地者收获的权利，不许荒废土地等政策

做了原则规定。 

四月十一--二十四日 农业部在京召开首届全国土

壤肥料会议，拟定了土壤调查研究，荒地合理利用，水

土保持及肥料等各项具体实施计划。 

六月十四日 全国政协会议原则通过《土地改革法》

（草案）要求在两年到三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全国

土地改革。 

六月二十四日 政务院颁布《关于铁路留用土地办

法》。 

六月二十八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

过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宣布废除地主

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六月三十日 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发布《关于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命令》。 

十月九日 中央财经委、交通部公布《关于公路留

地办法》。 

十一月六日 政务院公布《关于土地改革中对华侨

土地财产的处理办法》。 

十一月十日 政务院发布《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

例》。 

十一月二十五日 内务部发布《关于填发土地房产

所有证的指示》。 

十一月三十日 政务院公布《关于大盐田收归国有

的决定》。 

一九五一年 

二月二日 政务院发布《关于一九五一年农林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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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定》，指出土地改革已经完成的老解放区，切实保护

人民已得的土地财产，不受侵犯，新解放区在土地改革

完成后，立即确定地权颁发土地证。在尚未进行土地改

革而进行减租减息的地区，切实保障谁种谁收和农民所

佃耕权。 

八月八日 政务院公布《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 

九月五日 政务院公布《关于铁路系统的房屋土地

使用办法》和《关于铁路房地产纠纷问题处理的规定》。 

一九五二年 

一月三十日 铁道部财政部联合通过《关于国营铁

路交纳城市房地产税的具体规定》。 

二月二日 毛泽东主席发布《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命令》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 31个师转为建设师，其中参

加农业生产建设的有 15个师，在祖国边疆和内地的荒原

上开荒造田，创建机械化国营农场。 

五月二十四日 内务部发布《关于加强城市公有房

地产管理》的通知。 

十二月 全国基本完成土地改革任务。除一部分少

数民族地区和台湾外，广大农民分得 4666.7万公顷土地

和生产资料。 

一九五三年 

一月一日 农业部设水土利用局。 

十一月五日 政务院公布《关于国家建设征用土地

办法》。 

十二月 农业部提出一九五三年国营机械化农场的

今后工作意见时，要求不与农民争地的方针。 

十二月十六日 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

的决定，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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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在各个地区有不同规模的试办和发展。 

一九五四年 

九月二十日 宪法规定矿藏、水流，由法律规定为

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资源，都属于全民所有。 

九月二十二日 政务院《关于变更国家建设征用土

地办法》中部分审核批准权限问题的通知。 

十一月一日 农业部将农业生产总局，改建为三个

局：粮食生产总局、经济作物生产总局、土地利用总局。 

一九五五年 

二月八日 国务院《关于变更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

法》第四条丙项审核权限的规定的通知。 

五月七日 国务院关于农村土地移转及契税工作的

通知。 

八月六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华侨

申请使用国有的荒山荒地条例》。 

八月二十七日 国务院关于乡人民委员会办理土地

买卖不再收取手续费的通知。 

十二月九日 全国人代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指出：社员的土

地必须交给农业生产合作社统一使用。 

十二月三十日 农业部关于移民开荒工作采取多种

形式，组织国营农场为移民开荒，依靠农业社互助组利

用空隙时间进行开荒，以待移民种植；有组织有领导的

抽调各社队组织远耕队。 

一九五六年 

一月二十四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纠正与防止国家建

设征用土地中浪费现象的通知。 

一月二十五日 中共中央提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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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其中规定，国家应当有

计划地开垦荒地。 

五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垦部成立，农业部土地利

用总局及有关荒地勘测与调查的任务，全部划归农垦部

负责承办。 

六月三十日 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高级农业生

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指出：社员的土地转为集体所有。 

一九五七年 

三月十五日 铁道部公布《铁路车站站界内外土地

出租出借办法》。 

三月十六日 农业部关于帮助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

土地规划的通知，指出：逐步消除合作化前小农经济遗

留的土地利用上种种不合理现象，充分利用土地资源，

尽量发挥土地的潜力。 

六月二十五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

《关于增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自留地的决定》。 

十月十八日 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五十八次会议对

《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进行修正。 

一九五八年 

一月六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九十次会议批准，

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同年一月六日公布施行。 

一九五九年 

五月七日--六月一日 中共中央连续发出《关于农

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

鸡、鸭、鹅问题的指示》、《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

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 

九月三日 农业部关于加强人民公社土地利用规划

工作的通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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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 中央农村工作部批转农垦部党组《关于山

东省开垦渤海荒地建立商品生产基地的报告》。 

十一月三十一日 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十一月五日

《关于全国土壤普查鉴定工作科学讨论会的报告》要求

各地在普查鉴定的基础上编土壤志和土壤图，做好土壤

改良和土地利用规划。 

一九六○年 

一月 国务院进行精减机构，农业部土地利用局并

入农田水利局。 

一月二十一日 农业部发出《关于善始善终完成土

壤普查进一步开展土地利用规划的通知》。 

十一月三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

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一九六一年 

六月十五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

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 

六月十九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

误，彻底退赔的规定》指出：国家平调集体或者大集体

平调小集体的土地，以及鱼塘、苇地等，应该一律退还

原集体单位。 

六月二十三日 国务院《关于应给现役士兵分配自

留地的通知》。 

八月二十日 国务院关于人民武装部队警士和干部

的家属享受军属待遇的通知规定家在农村的应分享一份

自留地。 

一九六二年 

二月十三日 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

核算单位的指示，指出有关土地问题，原来“四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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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是合理的或大体上合理的，可以基本不动，个

别调整，固定给生产队长期使用。 

四月十日 国务院转发《内务部关于北京、天津两

市国家建设征用土地使用情况的报告》的批语。 

五月二十七日 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停建项目

处理办法的补充规定》指出，停建项目征用的土地，凡

能改作耕地的一律改作耕地，原属公社的土地，应尽可

能交还公社耕种。今后国家继续建设时再行收回使用。 

十月二十六日 国防工办、国家计委《关于国防工

业部门基本建设管理问题的几项补充规定》：建设用地要

尽可能少占农田，也不要过早地征用，已征用的土地，

凡是近期暂不使用的，应当交给公社耕种。 

十月三十日 国务院批转内务部关于各地方各部门

检查征用土地使用情况的综合报告。 

一九六三年 

三月二十日，中央发出关于各地对社员宅基地问题

作一些补充规定的通知。 

八月二十八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财产权益纠

纷的问题，指出，对土地、山林、水利纠纷问题，应根

据土地所有权归国家与集体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的原

则，结合具体情况，予以合理解决。 

一九六四年 

一月二十八日--二月九日 农业部召开全国农业工

作会议，并介绍山西昔阳县大寨公社典型经验，填沟造

田，平整土地，改良土壤，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建设稳

产高产田。 

五月七日 国务院关于严格禁止楼馆堂所建设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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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日 国务院关于建设征用土地审批权限适

当下放的通知。 

一九六五年 

五月二十四日 铁道部关于使用铁路两侧留用土地

的问题，指出在不妨碍路基稳定的条件下，可适当耕种

旱田作物，土地权仍归铁路。 

八月六日 铁道部关于贯彻支援农业节约用地情况

及存在问题的报告。 

一九六六年 

二月 中央决定在西藏自治区成立农业建设师，发

展军垦事业。 

一九六七年 

十二月四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文

化大革命的指示》指出：农村人民公社现有的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的制度关于自留地的制度，一般不要变动。 

一九六八年 

四月三日 农业部发出《全国学大寨劳动管理经验

现场会议纪要》。 

一九六九年 

广大干部下放“五七”干校劳动。 

一九七○年 

四月二十日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转发沈阳军区政治

部《关于部队征用土地问题的通知》指出：确需征用土

地，要从严掌握，遵守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政策规定严

格审批手续。节约建筑用地，尽量不用或少用耕地多利

用荒地、劣地。 

一九七一年 

二月十四日 全国计划会议指出：“对待所有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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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持慎重态度，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一般不要变动”。 

一九七二年 

一月十五日 总政治部批转济南军区关于检查部队

办五七干校，农场占用地方土地情况的报告。 

八月 农林部遵照周恩来总理关于移民开荒问题的

指示，制定关于一九七二--一九八○年生产建设兵团和

国营农场开荒规划的初步设想（草案）。 

一九七三年 

六月十八日 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基本建设委员

会《关于贯彻执行国务院有关在基本建设中节约用地的

指示》的通知。 

八月二十一日 国家建委《关于做好缓建项目工作

的几点意见》对缓建项目征而长期不用的土地，应当交

生产队耕种，不要荒废。 

一九七四年 

十月六--十四日 国家计委在京召开全国抓革命促

生产会议，要求大抓农田基本建设，扩大播种面积。 

一九七五年 

一月 农林部农垦局召开重点地区开荒座谈会，交

流经验，安排一九七五年开荒计划。 

一月十七日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规定。矿藏、水

流、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资源，都属于全民所有。

国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

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收归国有。 

十二月十二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总参、总政、

总后《关于整顿部队生产的意见》指出：部队生产用地

主要是开垦国有荒地利用营区土地。借用社队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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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退回的应坚决退还，部队开发矿藏和其他资源，围

海造田，要严格控制。 

一九七六年 

二月四日 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关于

建设训练点问题的通知》指出要因地制宜，不占或少占

耕地。 

一九七七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加强军队工

厂、马场、农副业生产管理的决定指出，凡土地过多，

无力耕种、生产部队得不到训练、军内调整或移交当地

省、市、自治区农垦部门。 

一九七八年 

一月九日 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关于大

型训练场地建设的有关规定，各单位修建场地要严格遵

守党和国家的政策规定，不能与民争利，要节约占地，

尽量利用荒地、荒滩、不占或少占耕地。 

二月十二日 国务院批转全国国营农场工作会议纪

要的通知，指出：国营农场土地，属全民所有，任何单

位和个人都不得侵占、侵占的一律退还。 

三月五日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

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规定：“矿藏、水流、

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海陆资源，都属于全民所有”。

“国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土地实行征购、征

用或者收归国有”。 

七月 国家农垦总局召开全国农垦局长会议，讨论

全国开荒规划和国营农场生产建设规划，余秋里副总理

作关于开垦荒地的报告。 

八月三十一日 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退还被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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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的请示报告。报告中提出：“任何单位占用学校的土

地、房屋、家具、设备、车辆等，原则上都应无条件地

退还给学校，不得以任何借口拖延抵制”。 

十二月二十二日 《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

干问题决定（草案）》一切机关、团体、部队、企业和学

校不准随意占用公社和农场的耕地、草牧场和林地。必

须进行的基本建设，也要切实节省用地，并尽量不占或

少占耕地。要尽快制定和颁布土地法。 

同日 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原

则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规定：公社、

大队、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山林、草场、滩涂、水面⋯⋯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无偿调用或占用。国家和集体建设

占用土地，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法并尽量不占耕地、

农村土地包括宅基地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 

一九七九年 

二月十七日 国务院决定撤销农林部、恢复农业部

建制，设 18个局其中有土地利用局、局长崔济民。 

四月一日 农业部、国家农垦总局、财政部、中国

农业银行关于加强农村人民公社开荒管理工作的通知，

采取小片、就近、自办为主的方针，充分利用土地资源。 

七月六--十一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

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 

九月二十八日 中共十一届四次全会通过关于加快

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必须进行的基本建设要

切实节省土地，并尽量不占或少占耕地，进一步明确提

出要尽快制定和颁发土地法。 

一九八○年 

三月十四日 国家建委、国家农委、农业部、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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